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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以大数据、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的兴起与发展，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渐成趋

势，机器开始部分取代人类做出裁判。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从正当性角度反思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

的趋向。研究认为，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在主体正当性上存在着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主体责任的缺失，在手段正当

性上面临着数据基础设施和能动创新不足的困境，在程序正当性上存在着知情程序、亲历程序削弱的问题，在结果正

当性上面临着结果一致性、结果客观性、结果效率性的悖论。由此之故，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在当下的定位还只能是

一种辅助性的工具，其“善假于物”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适用范围的厘定、裁判数据和算法的优化、正当程序的因应、

裁判结果的控制等必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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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6 年 达 特 茅 斯 会 议（Dartmouth Conference）上 ，

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等人首次提出“人

工智能”概念以来，人工智能深刻地嵌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进程中。21 世纪初，随着数据的积累和算法的革新，人工

智能迎来了第三次发展浪潮，呈现出深度学习、人机协作、

跨界融合、自主控制等人类过去使用的技术所不具备的新

特点（腾讯研究院 等，2017）。体育一直是人工智能的天

然“试验场”（郑芳 等，2019），近年来，各大赛事相继推出了

一系列人工智能裁判系统，例如，2018 年俄罗斯足球世界

杯引入了人工智能视频辅助裁判系统，2019 年美国棒球大

西洋联盟开始采用机器人裁判判定好坏球，2021 年东京

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也都引入了人工智能评分

系统（光明网，2022）。在学术研究上，诸多观点也开始憧憬

实 现 体 育 裁 判 的 人 工 智 能 化 ，如 Mataruna（2020）提 出 了

“虚拟裁判”（virtual referees）的概念，即人类裁判的作用仅

限于赛场上运动员部分行为的管理，而将具体判罚决策

交予人工智能处理。还有诸多学者系统归纳了体育裁判人

工智能化可能的显著优势，包括及时修正错误、弥补人类的

信息差（information gaps）、保持裁判的一致性、具有可预

测性以及中立性等（Madison，2021）。体育裁判人工智能

化的愿景是美好的，然而竞技体育不同于围棋博弈，人工

智能是否真的契合体育裁判场景、涉及的手段条件是否具

备、是否会给体育裁判带来程序风险和结果风险，这些问

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正当性角度对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予以反思，从深层次探寻当前体育裁

判人工智能化所遇到的困境，进而构建合理的应对方案，

以期促进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更好地发展。

1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内涵与运作机理 

1.1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内涵　

体育裁判是体育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裁判员代表着

规则的应用，通过对场上行为的判断裁决是非，保护球员

安全和比赛的完整性，以使比赛进入某种“适当的轨道”

（proper course）（Catteeuw et al.，2009）。 而 人 工 智 能 所 欲

追求的是探索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建智能系统，使机

器完成人类所能完成的任务（张国英 等，2010）。拉塞尔

等（2010）将人工智能纷繁复杂的技术性定义总结归纳为

4 个方面：拟人思考、拟人行为、理性思考、理性行为。因此，

人工智能化意味着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对外部世界做

出准确的反应或抽象的思考，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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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经系统”在复杂的情况下做出审慎的判断。需要说

明的是，根据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比较，人工智能的发

展被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3 个

阶段。按照设想，在“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人

工智能将接近或超越人类智能（何立民，2020），但对于当

下而言二者过于遥远，人工智能技术仍然且将长期处 于

“弱人工智能”阶段。AlphaGo 能够在围棋领域击败人类，

并不是因为它在主观能动性方面优于人类，主要是缘于它

在获取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模仿或“理解”了人类行为，使机

器能够独立完成一些原本依赖人类智慧的决策（Schmidt，

2020）。因此，本研究的“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所要探讨

的不是计算机程序拥有某种类似甚至超过人类裁判员的

智能，而是计算机程序模仿体育裁判的思维，模拟体育裁

判的实施过程，全部或部分代替人类裁判员决定实质性

的事实问题、应用裁判规则、做出处罚等。

1.2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运作机理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对赛场情况

的获取，即利用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以及各类传感技术

“看见”“听见”“感受到”比赛过程，将体育赛场的关键事

实提取出来。例如，东京奥运会体操比赛的人工智能评分

系统通过将红外光投射到运动员的身体及其周边，捕捉

运动员的瞬间动作和身体扭转角度，并将其实时转换为

三维图像（魏依晨，2021）。而后将提取出来的有效赛场

实时场景转化为数据进行建模分析，输出相应结果。在

具体技术上主要有 2 种方法，第一种是明确编码的封闭式

算法，即通过专家系统模拟人类推理并将其应用于体育

裁判的决策中。详言之，一是提前在计算机中建立一个包

含相关素材（如运动项目规则、以往比赛场景出现的判罚、

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理、裁判执裁习惯等）的数据库；二是

技术化处理这些素材，搭建索引，使其可按关键要素进行

搜索；三是建立一个搜索引擎，可以对获得的素材进行自

动检索，查找与数据库相似的情景，进而输出裁判结果。

例如，在体操比赛中，人工智能可以分析运动员身体的旋

转动作，并与数据库中的现有材料相结合，以确定运动员

技 术 动 作 的 完 成 程 度 。 在 体 育 裁 判 人 工 智 能 化 的 进 程

中，专家系统很长一段时间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机器学

习，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兴起，推动人类技术范式由“大定

律，小数据”向“大数据，小定律”转变（金观涛，2019）。在体

育裁判中也出现了第二种人工智能路径，即通过算法学

习，让机器在大数据中自行学习如何“像人类一样”进行

裁判，其核心要素便在于建构一种能够实现对裁判进行

预测的算法模型，找寻人类裁判员的模式和规律，从而实

现对这些裁判行为的自主模拟。总体而言，体育裁判人

工智能化的本质在于按照设定的目标探索和分析非结构

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如体育规则、过去的裁判情形和结

果），揭示背后所蕴藏的规律性，并进一步构建模型，以便

为具体裁判场景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2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正当性困境 

人工智能的正当性通常是指其目标和行为在整个运

行过程中符合社会现行规范和政策要求，符合社会发展

的客观需要，符合人类的基本利益（郑曦，2020），即人工

智能的正当性需要从整个运行过程中的目标和行为的合

理性和合法性层面去理解（彭中礼，2021）。考虑到体育

裁判运行过程主要涉及裁判主体、裁判手段、裁判程序、

裁判结果，本文主要从主体是否适格、手段是否有效、程

序是否正义、结果是否合理 4 个方面去审视正当性问题。

2.1 主体的正当性困境　

从主体地位来看，人工智能难以具有身份权威。裁判

员身份权威亦被称为裁判员本体论权威或身份特权，指

的是裁判员在比赛中通过特许或其他方式获得的区别于

其他主体（如运动员、教练员、观众等）的特殊权利。这种

身份权威赋予了裁判员规则执行者、比赛管理者和比赛

流程监督者的角色和权力，是裁判员执裁的基础（张琪，

2018）。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对这一身份权威提出了挑

战，因为从裁判员身份权威的来源来看，其不仅是源于裁

判员本身的专业能力，也是一种体育参与者授权的结果。

在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中，裁判员的身份权威是由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的章程所授权的，在一些小型或非正规的

赛事活动中，也是通过明示或暗示的契约授权所取得的，

这缘于人类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而作为技术的人工智

能，未能也难以作为被授权的主体。

从主体能力来看，人工智能难以具有价值判断。人工

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理性计算的范畴，就人

主体性的其他方面，人工智能并无所长。在感知层面，虽

然人工智能似乎具备了一定的感知能力，例如对应人类

听觉的语音识别技术、对应人类视觉的图像识别技术、对

应人类读写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但无论从数据科学还

是智能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都处于“数据收集”阶

段，即对各种格式的数据进行收集和汇总，然后服务于后

续的“认知”阶段。换言之，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机器方法，

它利用数据收集、分析和计算来实现人类智能，但并不了

解人类智能的运行机制（沈向洋 等，2018）。约翰·希尔勒

（John Searle）的“中文房间”假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房

间外的人测试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真的理解其手中的象形

文字，而房间内的人工智能系统则根据象形文字的手册

或字典机械地告诉房间外的人准确答案。虽然它给人以

智能的形象，但并不能真正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也不能整

合自己的意识判断（陈敏光，2020）。然而，体育裁判有着

区别于理性计算的逻辑，它是一个伴随着评价和价值判

断的过程，一个判罚的做出涉及以下 2 个层面：一是对判

罚事实的争议，二是对体育规则的解释。于判罚事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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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言，可能不太会掺杂评价和价值判断，拆解和标注是

人工智能的专长，所以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处理这种争

议。但是，对体育规则文本含义的规范性解释以及对规

则之间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价值的

考 量 和 判 断 。 如 Jones 等（2018）研 究 了 美 式 足 球 、棒 球 、

高尔夫和网球的体育规则，认为至少包含戏剧性（drama）、

逆境（adversity）、习俗（custom）、诚信（integrity）、人性（hu‐

manity）和 尊 严（dignity）的 价 值 判 断 。 在 体 育 裁 判 中 ，典

型的就有“违反体育精神的犯规”，即运动员的行为超出

了体育精神和意图的范畴。这种“精神和意图”是要根据

裁判员的价值判断来衡量的。同时，体育规则中本身就

带有很多涉及价值判断的描述，如足球比赛中的任意球

判罚，根据国际足联规则，如果一名球员以裁判员认为的

草率、鲁莽或使用过分力量的方式对对手做出某些行为，

将 判 给 对 方 踢 直 接 任 意 球 。“ 草 率 ”“ 鲁 莽 ”“ 使 用 过 分 力

量 ”都 包 含 价 值 裁 量 ，受 制 于 裁 判 员 基 于 场 上 因 素 的 考

量。此外，某些判断明确或隐含地要求裁判员评估运动

员的心理状态，如运动员可能试图通过假摔或者隐藏动

作来欺骗裁判。故而体育判罚不仅仅需要理性计算，还

需要直觉、感觉、良知等人类的判断以及鲜活且自然的同

感心。

从主体责任来看，人工智能难以承担出错责任。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 年修订）第 112 条规定了

裁判员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的法律责任。《体育

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2015 年发布）也规定了裁判员的

权利和义务，要求裁判员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并规

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必须面对的

一个问题是，如果机器犯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又该如何

纠错？机器决策与人类决策不同，人类决策往往是个性化

的，而机器决策是标准化的，机器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出错，

可能意味着所有类似的情况都会出错。如前所述，人的

理性和意志是体育判罚的重要要素，理性和意志所固有

的有限性和薄弱性，一方面意味着裁判员在决策中不可

避免地会遇到困难，甚至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但另一方

面，也意味着裁判员有隐含的义务和责任，需要对自己的决

定负责。虽然目前也有观点认为鉴于人工智能系统具有自

主性和认知特征，应该让人工智能系统为其行为的疏忽

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吴高臣，2020）。但是理性主体是现

代法律制度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是人类技术的延伸，把

人工智能拟设为责任主体，会带来整个法律秩序的重构。

而且，机器是自动决定而非自主决定，无价值判断能力和反

思能力，机器不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甚至可以说，对于

机器而言，没有所谓的“错误”，因为它们都是在预先设定

的代码基础上做出判断的（宋旭光，2020）。

2.2 手段的正当性困境　

一方面，手段不能脱离自身基础。人工智能最基本的

手段是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人

工智能有个特定的假设前提，即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是有

规律可循的，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此种规律，从而

实现对行为和决策的预测。例如，AlphaGo 在围棋领域之

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算法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预测下

一步棋的模式，找到制胜策略。同样，在体育裁判领域实

现人工智能化的关键在于，计算机程序能够从海量的体

育 判 罚 场 景 中 发 现 特 定 的 模 式 并 构 建 相 应 的“ 判 断 模

型”，从而在面对新的判罚场景时，机器可以根据已经掌

握的“判断模型”对该场景的结果做出判断（吴军，2018）。

从手段应用来看，要实现此种“判断模型”，核心在于人工

智能自身基础条件，即数据、算法是否具备（李帅帅 等，

2021）。就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而言，不得不面临的就是

自身数据条件的欠缺。首先是数据转换的难题。非结构

化的文本数据，如裁判的判罚结论或体育规则文件中的

语言，只有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才能被计算机“阅读”。

虽然可以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实现机器的语义分析，但

这还远远不能满足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对机器理解能力

的要求（Jessop et al.，2019）。体育规则中往往不会直接出

现“如果”“和”“或”等逻辑连接词，但这些都是计算机代

码赖以运行的基础。加之体育规则的逻辑关系，包括单

个规则内部、条款与条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经由机器

对其还原绝非易事。其次，目前体育裁判数据的来源非

常有限，其数量无法满足机器学习的“海量”要求。虽然

近 年 来 体 育 视 频 和 判 罚 场 景 数 据 的 收 集 有 了 很 大 的 进

步，但仍然不能称之为“海量”，在面对某些缺乏数据支持

的 判 罚 类 型 时 ，人 工 智 能 可 能 会“ 束 手 无 策 ”（姚 海 鹏 ，

2017）。再者，在数据质量方面，由于体育裁判数据采集

的区域和类别不同，机器的分析结果不一定全面。例如，

篮球比赛中打手犯规数量明显高于“进攻犯规”等其他类

别，导致数据类型出现结构性偏差，基于这些数据的人工

智能分析结论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此外，不同国家的单

项体育联合会或协会，以及不同联赛的裁判规则都存在

一定程度的地方差异，同样的动作在不同联赛中的判罚

并不一致。例如，篮球比赛中“3 秒违例”的判罚在不同赛

事中就存在着差异，再加上因体育规则的宽泛、模糊而造

成的裁判结果不统一，甚至有时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实现有效的预测存在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手段不能逾越既定历史。人工智能的目的

不是为了对既定的训练样本做出更好的解释，而是为了

对未知的样本做出更好的预测，且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

确有优势，这主要表现为信息的多维性，即通过对多维信

息的汇总和分析，帮助人们提高认知高度，尽可能地消除

认知盲点或认知误区。但人工智能对未知样本的“泛化”

手段本质上也是一种归纳推理，即从有限数据集推广到

整个样本空间。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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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经存在或正在实时生成的数据，而不是尚未生成的

数据。换句话说，它是基于人类既定的经验，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但是体育裁判具有

能动适应性，作为重要裁判依据的体育规则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是开放性的，规则的形式和应用有一个广泛的空

间，运动员的想象力引导着他们的“表演”，从而推动竞技

体育不断突破固有的能力边界。例如，为了加快比赛速

度，国际足联曾大幅修改越位规则，以澄清处于越位位置

的运动员只有在以身体的某一部分触球时，才构成越位。

这种改变对比赛判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基本终

结了防守队员向前一步并将进攻队员“困在”自己防线后

面的能力（Madison，2021），故而需要裁判员及时地做出能

动的调整和适应。同时，体育规则也只是当前运动能力

和运动技术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特

征。随着对健身和饮食的关注，以及设备、场地维护和比

赛条件的改善，所有级别的比赛，无论是职业比赛还是业

余比赛，其速度和对抗都在快速提升（朱彦明，2021）。这

些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进一步变化，都对裁判员的

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的角度，

有效地跟踪比赛，确保比赛判罚合理，这有时需要一种创

造性，而人工智能并不像人类一样具有这样的能动创新

性（郑曦，2020）。

2.3 程序的正当性困境　

一方面，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削弱了裁判过程中的知

情程序。虽然传统的人类裁判员不会例行公事地逐一解

释判决犯规、警告或驱逐运动员的理由。但在传统裁判

的情况下，规则是明示的，并且是事先公布的，裁判员也

会 通 过 定 期 的 人 际 对 话 与 球 场 上 的 运 动 员 和 教 练 员 沟

通，对争议判罚做出合理的释明。但是人工智能化具有

“黑箱”问题，在体育裁判人工智能系统中，机器直接从赛

场情况出发，自动生成裁判结果，在输入赛场数据和反馈

裁判答案之间，存在着一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等相关主体

难 以 洞 悉 的“ 黑 箱 ”。 这 里 的“ 黑 箱 ”不 仅 意 味 着 无 法 观

察，而且即使机器试图向运动员和教练员等相关主体解

释，相关主体也可能无法理解算法如何从训练数据中得

到模型，以及模型如何预测结果，这意味着相关主体不得

不猜测罚球、驱逐出场或进球无效的原因，尤其是当涉及

决定比赛的关键判罚时，可能导致相关主体与人工智能

裁判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减少了裁判过程中的

亲历程序。体育裁判强调裁判员的亲历性，即裁判员应

亲身经历整个裁判过程，直接接触各类事实，对于同一个

动作，从现场亲历和从录像观察，通常会存在截然不同的

结论（张琪，2022a）。从体育裁判的实践场景来看，体育

裁判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与运动员、教练

员等的直接互动。例如，比赛中在一次侵略性的擒抱后

响哨，运动员会戏剧性地与裁判员争论，恳求或反对发放

黄牌或红牌。在一些体育文化中，与裁判员的争辩，往往

被认为是比赛的一部分。裁判员也只有深入争端，察言

观色地听取双方意见，才能准确地辨别出真与假、是与非。

而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直接做出决策，取消了当事人言说的

机会和权利，运动员和教练员无法同人工智能“讲道理”，

这大大削弱了相关主体在体育裁判中的程序性权利。

2.4 结果的正当性困境　

一是关于人工智能化可以保证裁判结果一致性的反思。

支持人工智能化最重要的理由是确保裁判的一致性，当

面对特定判罚场景时，人工智能可以自动链接类似判罚，

将类似结果应用于待决判罚中，实现判罚结果的一致性。

但是，首先，该观点混淆了体育裁判的规则和规律。人工

智能的一致性建立在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体育裁判是规

则之治，规则是各类比赛中行为衡量和成绩判断的唯一标

准。竞赛场上裁判员的执裁行为，其实质是根据事先制

定并向社会公布的一般规则进行裁决的活动。裁判员执

裁是以体育规则为推理的大前提，以具体场景为推理的

小前提，从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牵连关系中判断运动员的

竞技行为合乎或违反规定的要求，而非基于规律。由于

人工智能只能根据从海量数据中获得的特征得出结果，

以这个结果作为结论的裁判，就不是基于规则的裁判，而

是根据隐藏在裁判大数据中的规律进行裁判，本质上就

与体育裁判的运行原理相悖。其次，体育裁判追求个案

正义，人工智能确实可以通过对事实的拆解，抽取相似的

关键事实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待决判罚与之前判罚之间

是否具有“相似性”，但是其决策过程中难以纳入个案正当

化考量。体育裁判是个性化的，可能因比赛场景而异，但

基于大数据的规律是群体化的，面向的是一整类人或事

件，难以因场景而变。因此，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即使可以

保证对相同情况做出一致处理，也并不能代表做出了正

确的裁判，人工智能裁判可能与裁判的实质正义和道德要

求相冲突。最后，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如果几个事实上相似

的判罚对同一规则采取了不同的解释，从而形成了若干个

不同的结果，伴随着类似判罚数据库的扩大，人工智能就

会按照不同结果的概率高低来预测待决判罚的结果。这

种概率判断显然是一种随机正义，无异于抛硬币或掷骰

子的方式。

二是关于人工智能化可以保证裁判结果的客观性，特

别是消除人类自由裁量空间的反思。人类裁判员确实可

能会受到贿赂或其他形式腐败的影响，可能有意识或无

意识地存在对特定国家、地区或联合会的运动队和俱乐

部的偏见，裁判员也可能容易偏向于支持或反对特定的

运动员，如在职业篮球比赛中，裁判可能会对那些有急躁

脾气或行为陋习（如假摔）的运动员存有偏见，而“明星”

球员则有可能成为某些判罚的受益者。但人工智能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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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着威胁客观性的预设（曹宇 等，2018），人工智能的客

观性对大数据的无偏见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是大数

据是基于历史统计和对过去的模仿，数据本身就隐藏着

某种偏见，这些偏见同样会被纳入人工智能裁判中（Fister 

et al.，2019）。即使数据是完全的、客观的，机器学习所做

出的决定也不一定是无偏见的，因为不能忽视的是算法

本身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人们曾认为算法决策具有技术中

立的显著优势，不受情感和私欲的干扰，但事实上这只是

一种浪漫的幻想（丁晓东，2020）。一方面，算法的设计者

是人，生活背景、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潜移默化地形成了

每个人的价值偏好和主观立场，其在进行算法设计时可

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对于体育裁判中某一问题

已有的刻板观念嵌入算法的程序设计中。实证研究也表

明，在数据条件、技术信息和计算方案相同的背景下，2 组

不同的程序员分别设计算法，最后输出的形式“各有千秋”

（罗纳德·巴赫曼 等，2017）。另一方面，实践中多数算法

的设计者通常并非接受过系统体育训练、对体育执裁有

深入了解的从业人员，其对体育执裁可能会存在认知上

的偏差或局限性，而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或局限性也会不

可避免地反映在算法的设计过程中，从而导致算法出现

偏差。至于对人工智能裁判能够消除人类裁判员自由裁

量空间的肯定，这种想法的背后隐藏着对体育判罚某种

负 面 预 设 ，即 判 罚 具 有 武 断 性 ，需 要 进 行 限 制（乔 一 涓 ，

2013）。但是，在体育领域，自由裁量不一定是负面的，如上

所述，体育裁判规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在赛场上，还

有一种自我管理的公平竞赛观念，即球员自己应该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比赛的形式和风格（FIFA，1997）。在这种观

念背景下，裁判员长期以来扮演着相对温和的角色。当体

育裁判最初被引入赛场的时候就被赋予了自由裁量权，

这种框架也一直在延续（Gleaves，2010）。特别是在职业

体育比赛中，考虑到体育的竞争平衡性，为了不使比赛过

早失去悬念，有时需要裁判员的自由裁量，正如有观点指

出，裁判中存在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可能在球场上保留了

一种人文的“运动机会”（sporting chance）（冯洁，2021）。

三是关于人工智能化可以提升裁判效率性的反思 。

效率是人工智能的一大优势，比赛场上有大量的声音和运

动画面，几乎没有一个是静态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是移

动的，又是快速变化的。大部分产生判罚的活动都是在高

速下进行的，有时还会被其他运动员的活动所掩盖，或者

是以人类生物学所提供的普通能力难以察觉。故而在人工

执裁中，即使是训练有素、积极性很高的裁判员也无法同

时看到球场上的一切，或以足够的速度和广度看到所有重要

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有漏判或错判现象。而人工智能

能最大限度地弥补人类裁判员的信息差，提高执裁效率。

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原有执裁的密度均衡，使得

犯规行为，特别是对比赛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的轻微犯

规行为，被以空前的范围和严格性进行处理。这一方面会

破坏比赛的流畅性，人工智能不断的因为细微的犯规吹停

比赛，使得一场比赛支离破碎；另一方面会削弱比赛的对

抗 性 ，过 密 的 执 裁 力 度 不 可 避 免 地 造 成 运 动 员“ 畏 首 畏

尾”，削弱竞技体育应有的对抗性，导致比赛观赏性下降。

3 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正当性困境的应对 

通过上述对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反思，可以发现人

工智能在给体育裁判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存在诸多正当性

困境。但从发展的视角来看，伴随着技术迭代和升级的

不断深入，不论各界对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态度如何，智

能化已然是大势所趋。对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正当性的思

考，并不是要拒绝人工智能进入体育裁判，而是希望在反思

的基础上思考可能的解决办法，设计一套体育裁判人工

智能化的运行体系，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工智能“善假于

物”的功能并减少“工具异化”的风险。

3.1 适用约限：人工智能化的范围厘定　

一方面，明确人工智能化的辅助地位。在讨论体育裁

判人工智能化适用范围前，厘定人工智能和人类裁判员

的关系确有必要，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体育裁判人工

智能化的运用空间和前景。体育裁判的知识和技能往往

是在裁判实践中逐渐学会的，囿于当下的技术水平，这种

学习过程难以被形式化为数据语言并输入计算程序，也

难以从大数据中分析得出。体育比赛的判罚只能由中立的

人类裁判员利用规则和其他知识（如价值意向性和经验

判断）以特定的程序来评判，用人工智能代替人类裁判员

作为决策主体是不合适的。质言之，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

体育裁判中人工智能还只能是一种辅助的定位，体育裁判

最终只能由人来解决，机器不能代替人成为价值选择的主

体（张琪，2022b）。唯有此，才能确保整个赛事竞技性与

公平性的平衡，也避免责任承担真空现象的出现。

另一方面，划定人工智能化的应用领域。为保证人工

智能切实履行辅助工具之职而不会造成工具的“喧宾夺

主”，应当对其运用领域作出划定，令其“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具体判断上，主要可以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运动

项目所依据的裁判考虑因素是否充裕。鉴于人工智能在数

据不充分场合的运作缺憾，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首先应

当考虑该运动项目的信息化程度，包括是否积累了足够

的裁判数据等。二是运动项目的复杂程度。运动项目通

常可以划分为速度/力量型（如各类田径项目）、隔网对抗

型（如 网 球 、羽 毛 球 等）、表 现 难 美 型（如 体 操 、花 样 滑 冰

等）、同 场 对 抗 型（如 篮 球 、足 球 等）等 。 对 于 速 度/力 量

型，裁判主要依据时间、距离、质量等物理指标，在判断上

较为直观和简单，因此可以介入人工智能；对于隔网对抗

型，裁判主要依据规则，通过有效得分的多少来衡量，人

工智能可以通过对赛场情况的捕捉，分析判断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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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进行胜负判定，因而也存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

对于表现难美型，裁判主要依据评分标准对运动员完成

的动作进行评分，由于评分涉及较多的情感分析和价值判

断，难以统一量化，而且运动员高难度的创新动作可能会

超过历史数据的范畴，故而应当谨慎使用人工智能；对于

同场对抗型，裁判主要基于比赛中的行为和击中目标的

数量来评判，由于同场对抗中运动员行为多样，赛场情况

多变，人工智能难以根据具体情景随机应变，可能无法在

常识、经验的指引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因而也需要对人工

智能的运用做出限制。

3.2 手段保障：人工智能化的技术完善　

一方面，完善体育裁判数据基础设施。海量数据是人

工智能的前提，人工智能能否相对准确地呈现要素之间

的关系，有赖于大数据的支撑（徐伟康 等，2021）。体育裁

判人工智能化也离不开体育裁判数据库的构建。具体而

言，一是要注重体育裁判数据的数量，需要完整梳理体育

裁判场景，对体育规则、裁判幅度进行综合收集，尽可能

多 地 收 集 历 史 裁 判 数 据 并 保 证 其 完 整 性 。 如 在 内 容 方

面，除了判罚内容，数据库的构建应尽量涵盖影响体育裁

判的其他因素，如体育比赛的流畅性。二是注重体育裁

判数据的质量，应针对体育裁判数据内容形成严格的准

入筛查程序。准入筛查作为前置性程序，意指进入数据

库的体育裁判数据均要通过人工筛选，审查内容侧重于

形式上的准确性，如关注具体裁判场景和结果内容的合

理性、判罚是否有明显错误等。三是注重体育裁判数据

的及时性，体育裁判数据并非一成不变，体育规则等的变

化都会对数据库提出随时调整的要求，这意味着体育裁

判数据库应实时进行动态更新。具体而言，新的体育规

则 出 台 、裁 判 尺 度 的 变 更 ，都 要 求 相 应 数 据 库 内 容 的 增

加，实践的变化亦可能致使数据库中的部分历史数据失

去效力，此时应将其排除，以保障体育裁判系统依据的数

据兼具完整性与准确性。

另一方面，优化技术解决方案。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

在依赖数据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还应当转向主体能动

性的范畴，即由人类主动构造作为基础设施的要件知识。

其一是在算法中介入体育裁判规则的解释论，以适应体

育裁判的开放性。体育裁判规则的解释是裁判员的重要

技艺，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此类解释论在应对赛场

新变化、新场景下作用更加凸显。就其本质而言，解释论

在于对先验的“裁判规范”进行先验的“诠释研究”，可以

在确定性推理和紧密性逻辑的基础上，在体育裁判算法

中融入体育裁判可能面对的未来场景，搭建动态化的体

育 裁 判 知 识 体 系 。 其 二 是 在 算 法 中 内 嵌 体 育 的 基 本 价

值，以弥补人工智能价值判断缺失的问题。算法是没有

道德想象力的，为了保障算法的有益性，将更好的价值嵌

入其中，从而建构出符合人类道德准则的模型是必要的

（石颖，2022）。在体育裁判人工智能算法设计时应当将

体育基本价值预设嵌入算法之中，从而保障体育裁判决

策符合体育基本价值导向。例如，可以通过价值判断论

证预测模型优化体育裁判人工智能的判罚，其工作原理

是：寻找当前裁判场景与以往裁判场景之间共有的价值

区间，并通过权衡这些共有的价值判断在以往裁判中的

权重，以类比的方式建立当前裁判价值选择的论证模型

（王文玉，2022）。价值判断论证预测模型虽然难以完全

模拟人类的价值判断，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体育裁判

人工智能化拥有基本的体育价值选择。

3.3 程序因应：人工智能化的程序调和　

一方面，加强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公开透明。人工

智能决策的透明度一直是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重要关注

点，不透明的人工智能不仅直接侵害相关当事人的知情权，

还导致难以对算法进行审核（李训虎，2021）。“自动智能

系统伦理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on Ethics of Autono‐

mou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就将透明度视为人工智能应

用的一项基本原则（IEEE，2021）。由于体育裁判对公平、公

正的天然追求，技术的可见性显得更为重要。正如 Harmsel

（2021）所言，裁判员的说服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

要的，包括在场内和场外的沟通，使裁判员的裁量权得到

公正和公平的行使。赛事组织者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以

清晰易懂的语言向运动员等利益相关主体公开披露人工

智能裁判系统的基本信息，如系统的操作流程、结果输出

的逻辑、判罚做出的因素权重和赋值规则等，让利益相关

方了解人工智能裁判系统的设计、部署和运行过程。

另一方面，构建算法影响评估，促进公众参与。作为

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语言，算法的效能不仅决定了体育

裁判效率、质量（Hildebrandt，2018），而且在人工智能系统

中，握有技术的赛事组织方居于优势地位，相形之下，运

动员等利益相关主体则处于算法的操纵和支配之下，为

提升算法效能，扭转不平等地位，算法影响评估作为驯服

算法的一个重要方案被寄予厚望（张恩典，2021）。在人

工智能体育裁判系统运行中，亦应引入算法评估制度，一

方面赋予运动员等利益相关主体以参与渠道，创造人工

智能裁判运行中信任沟通机制；另一方面预先识别并系

统追踪算法中的内置或潜在的可能错误，以提高人工智

能裁判运行的准确性和稳健性（张欣，2021）。在具体制

度建构上，可以从元规制理念出发，基于体育裁判算法模

型的特征，以赛事运行周期为节点，在保证公众参与和报

告披露的基础上，建构兼具动态性、全周期性、开放性和

参与性的体育裁判算法影响评估，进而寻求减缓和消除

负面影响和风险的应对方案和措施。

3.4 结果控制：人工智能化的多阶段矫正　

1）提前审核。目前很多职业体育联盟都建立了应对

新技术的专门组织机构 ，如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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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gue Baseball，MLB）成立了智能技术联合委员会，委员

会成员由 MLB 和球员工会共同任命，委员会的目的是评

估联盟引进新兴智能技术的可能风险，并就是否批准引进

该技术向比赛规则委员会提供建议（Brown et al.，2020）。

鉴于体育裁判结果可能会致使运动员等利益相关主体的

权益发生重大变化，也应在体育组织内建立专门、中立的

技术委员会，在体育裁判智能化系统正式运行前进行提

前的审核批准。关于审核的内容，一是适应性判断，判断

体育裁判智能化系统的设计是否契合该运动场景，相关

赛事数据的采集、输入和处理能否最大程度地减少质量

缺陷；二是内容性审查，审查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决策

依据及其过程，判断算法是否存在偏见、漏洞等问题；三

是必要性判断。系统审查过程亦伴随着系统测试，通过

测试不断改进系统设置，例如在执裁密度上，采用温和的

执裁密度设计，最终选择负面影响最小的系统，以最大限

度地降低技术不确定性，保证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决策

结果的最大可靠性。

2）过程介入。定位于辅助地位的体育裁判智能化需

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机器裁判过程中保证人

的介入渠道。需要说明的是，过程介入并不意味着在特

定情况下，体育裁判脱离人工智能系统，回到传统的决策

模式，而是在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过程中开放一定的

渠道，通过特殊的程序设计对机械化裁量的弊端进行矫

正。具体而言，可以设置“补录环节”和“勘误功能”。“补

录”“勘误”均涉及机械裁量流程的回溯，前者指根据新发

现的、对体育裁判结果产生影响的赛场情况或其他证据，

随时在系统中重新回到相应环节勾选裁量要素，后者指

当 赛 场 情 况 出 现 重 大 变 化 或 发 现 勾 选 的 裁 量 要 素 有 误

时 ，通 过 系 统 设 定 的 纠 错 途 径 对 已 勾 选 要 素 进 行 调 整 ，

2 个流程均避免了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陷入“一条道走到

黑”的误区，提升了裁量结果的可靠性（古雪，2021）。

3）结果监督。在人类裁判执裁研究中，诸多观点提

出要“健全多维立体监督体系”（颜海波 等，2014），体育裁

判人工智能化亦需要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对裁判风险进

行控制。如设定定期考核机制，要求对体育裁判人工智

能系统运行予以完整记录，赛事相关方定期组织裁判专

家 及 技 术 代 表 将 机 器 裁 判 结 果 与 人 的 裁 判 结 果 进 行 比

对，若对于某一运动项目或场上行为，机器与人的裁判结

果总是存在较大偏差，应回溯算法模型搭建阶段，检查该

类运动项目参数设计是否有误，必要时对人工智能裁判

系统相关参数予以调整，尽可能地纠正体育场景与代码

规则转化中产生的错误或偏差，通过考核机制对人工智

能赖以运转的算法模型予以完善，弥补人工智能在理解

及裁量能力上的缺陷，将更广泛、更适应的体育场景的裁

判因素纳入考量范围。

4 结语

不同于以往技术的“工具化”应用，当前的人工智能技

术本身开始呈现出极大的智能性和自主性，这在相当程度

上改变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机器不再仅仅停留于工具

层面。这一发展，为体育裁判的模式革新带来了重要的机

会。但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还存在诸多应用的障碍和风

险，面对体育裁判人工智能化的趋势，在肯定其“善假于

物”作用的同时，应充分反思技术赋能所带来的挑战，明

确人工智能在体育裁判中的辅助地位及适用范围，以数

据和算法为着力点推进技术的优化，加强智能化的制度

规制，进而实现人工智能在体育裁判中的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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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of Legitimacy and Responses to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ports Refereeing

XU Weikang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represented by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ports referee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and machines have begun to partially 
replace humans in making decision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reflects on the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ports refere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timac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ports refereeing suffers from the lack of subject status, subject ability and subject responsibility in terms of subject legitimacy, the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data infrastructure and dynamic innovation in terms of means legitimacy, the problem of weakened informed 
and personal procedures in terms of procedural legitimacy, and the paradox of consistency, obje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results in 
terms of results legitimacy. As a resul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ports refereeing can only be an auxiliary tool at present, and its role 
as a “good thing” still depends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optimisation of refereeing data and algorithms, the 
adaptation of due process, and the control of refereeing results.
Keywords: sports referee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legitimacy


